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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109年度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公告 

一、計畫依據： 

（一）就業安定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第 5條。 

（二）就業安定基金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促進國民就業及外籍勞工管理事項作

業要點。 

二、目的：透過公部門工讀，充實青年學生工作經驗，提升其就業力、職涯規

劃能力及未來返鄉就業或創業之意願。 

三、工讀期間：109年 7月 20日起至 109年 8月 31日止（計 31個工作天）。 

四、工讀地點：本府各局處及所屬機關或用人單位指定地點。 

五、工讀名額：73名。 

六、薪資待遇：每小時 158 元，每日最高 8 小時，並依法投保勞保、健保、就

保及提撥 6%勞工退休金。 

七、工讀職缺及內容：詳如用人單位需求表。 

八、工讀資格： 

（一）基本資格： 

1、設籍本縣並就讀國內各大專院校具有學籍之青年學生【不含應屆畢業生

﹝包括高中（職）三年級升大學﹞、五專前三年、進修部（夜間、假

日、暑期班）、延畢、研究所及空中大學學生】。 

2、在學學生請檢附學生證或在學證明(學生證未蓋有註冊章者請附在學證

明)。 

3、108年及以前年度曾參與同性質計畫之青年學子為除外對象，不得再行

報名參加。 

（二）特定資格： 

滿足上述基本資格條件，面試分數若有同分且同時符合下列特定資格

之一者優先錄用： 

     1、低收、中低收入戶（檢附本縣核發之低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2、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檢附本縣核發之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文件）。 

3、中高齡（年滿 45歲至 65歲）且非自願性離職之失業勞工家庭子女（檢

附父或母其中 1人非自願性離職證明、無工作切結書、勞保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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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人為身心障礙者【檢附身心障礙證明(手冊）】。 

5、本人為原住民（檢附戶籍資料）。 

6、新住民子女（檢附戶籍資料）。 

7、父或母領有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檢附本縣核發之身心障礙者生活補

助證明文件）。 

8、單親家庭子女且最近二學期曾申請就學貸款並通過審核者【檢附戶籍資料

及核貸證明文件(銀行就學貸款存根聯或學校開立證明文件)】。 

（三）注意事項： 

特定資格證明文件以各權責單位 109年 5月 7日前核發者有效。 

九、報名方式與日期： 

（一）本計畫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紙本報名概不受理。 

於本府公告之報名日期前往指定網站完成線上報名（未完成網路報名

或各項資料未詳實填寫者，均不予受理）。 

（二）報名日期：109年 5月 8日 9時起至 109年 5月 12日 17時止。 

（三）報名網址：109 年 5 月 8 日上午 9 時同步公告於本府全球資訊網、勞

工及青年發展處網站、勞工及青年服務讚臉書）。 

（四）本府不接受其他方式報名（含面試當日現場報名及紙本報名）。 

十、徵選方式： 

（一）資格審查： 

本府於受理報名後進行資格審查，審查結果將於 109年 5月 22日公告

於本府全球資訊網、勞工及青年發展處網站、勞工及青年服務讚臉書。 

（二）公開面試： 

1、面試時間：暫訂 109 年 6月 6日（六），正確時間於面試名單公布時，併

同公布。 

2、面試地點：暫定於苗栗縣巨蛋體育館（苗栗縣苗栗市國華路 1121 號，實

際請以公告為準）。 

3、面試方式：本府組成面試委員，分組進行現場面試  

4、面試注意事項： 

（1）請務必攜帶身份證明文件。 

（2）請攜帶個人紙本報名表，供面試委員參考。 

（3）每名應試者僅能擇定一個組別進行面試，面試後即應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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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應試者應遵守現場秩序，如有違反情事，取消面試及錄用資格。 

（5）為養成應試者獨立自決能力，除因身心障礙或重大疾病或經本府認定

者，一律概不接受由家長、親友陪同面試，一經發現，取消面試及錄

用資格。 

5、錄取名額：正取 73 名，並得視需要備取若干名額。正取者如放棄錄用資

格，由備取名單依序遞補，遞補作業均以電話進行，報名時請

留下正確聯絡號碼，並保持電話暢通，如因未開機、三通以上

未接聽、資料錯誤等個人因素，未能即時取得聯繫，所失權益

請自行負責。 

十一、錄取名單公告： 

      暫訂 109年 6月 20日（六）公告於本府全球資訊網、勞工及青年發展處

網站、苗栗好青年-勞工青年服務讚臉書。 

十二、報到時間：109年 7月 20日上午 8時 30分準時報到，應於當日進行身分

查核作業，如有不符者立即取消資格。 

十三、職前教育訓練： 

      暫定於 109年 7月 20日（一）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於本府第二辦公大

樓 5 樓國際會議廳辦理，所有錄用人員均需參加，未參加者視同放棄工

讀資格，由備取名單依序遞補。 

十四、其他： 

（一）未錄取者報名文件恕不退還。 

（二）未滿 20歲之學生，應由法定代理人簽署同意書及工讀契約。 

（三）報到時務必攜帶本人存摺影本、私章、身分證及學生證正本（驗畢

即歸還）。 

（四）報到後經用人單位發現下述情事，一律取消錄用資格：報名資料有

偽造、變造、假造，或工讀期間擬參加集訓、實習、自強活動、課

業輔導、出國旅行或進修，無法出勤時間逾 3天者。 

（五）工作期間如有洩漏公務機密（含所悉個人資料）、違反工作規定等情

事，除由服務機關予以辭退外，並視情節輕重，函送司法機關或學

校處理。 

（六）工作期間相關權利義務悉依用人單位工作規則辦理。 

（七）錄用後因個人因素無法按時至用人單位報到，不可要求重新分發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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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單位。 

（八）參與本計畫之青年學生，均應參與職前教育訓練，並在計畫結束前

繳交一篇 1,000字以上之心得報告（含電子檔、並需檢附工讀期間相

關相片）。 

十五、本案如有未盡事宜，請於上班時間電洽本府勞工及青年發展處青年發展

科謝小姐，電話：037-558327 

。 


